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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公佈的內容概不
負責，對其準確性或完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表明不會就本公佈全部或任
何部分內容而產生或因依賴該等內容而引致的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於百慕達註冊成立的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01999）

MAN WAH HOLDINGS LIMITED
敏華控股有限公司

自願性公佈

建議銳邁科技於北京證券交易所上市

敏華控股有限公司（「本公司」）董事會（「董事會」）謹此提述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二六
年三月三十日的公佈，內容有關銳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銳邁科技」）於新三板
掛牌（「該公佈」）。除另有定義外，本公佈所用詞彙與該公佈所界定者具有相同
涵義。

董事會謹此宣佈，本公司現正考慮可能將本公司之非全資附屬公司銳邁科技
（其股份於新三板掛牌，股份代號：874760）進行公開發行股票並轉板至中華人
民共和國（「中國」）北京證券交易所上市（「建議上市」）。

截至本公佈日期，建議上市正處於初步階段，如建議上市獲進行，根據上市規
則第14章，其可能會或可能不會構成本公司之一項須予公佈交易。本公司將遵
守第15項應用指引的要求，並且在適當的時候或按照上市規則刊發進一步的
公告，讓其股東及潛在投資者獲悉有關建議上市之最新進展。

於本公佈日期，概無就建議上市向聯交所或北京證券交易所提交申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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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股東及潛在投資者務請注意，建議上市之實行須視乎（其中包括）市場狀

況及相關監管機構之批准而定。概不會保證建議上市將會何時發生，或者根本

不會發生。因此，本公司股東及潛在投資者於買賣本公司證券時務請審慎行

事。任何人士如對本身之狀況或任何將採取之行動存疑，敬請諮詢其本身之專

業顧問。

承董事會命
敏華控股有限公司

主席
黃敏利

香港，二零二六年六月二日

於本公佈日期，執行董事為黃敏利先生、許慧卿女士、Alan Marnie先生、戴全發
先生及黃影影女士；及獨立非執行董事為周承炎先生、丁遠先生、楊紹信先生
及林燕勝先生。


